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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关于要求解决部分文体设施经费的请示项目资金35000元，实际使用35000元，实际支出率100%，主要用于增添文化广场体育设施设备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。

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论、分数、等级
关于要求解决部分文体设施经费的请示项目自评分数95分，自评等级优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  1.资金支出情况。
实际使用35000元，实际支出率100%。
  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资金已完成绩效目标对文化广场重新改造，增添文化广场体育设施，大力开展镇域城镇提升工作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，完成本年度目标任务增添文化广场体育设施设备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。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无。
三、改进意见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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